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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教字〔2017〕12号 

 

 
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学分制实施办法》已经 2017 年 7月 21 日第

10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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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突出学生主体地位，

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，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不

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选择性。根据《普

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

在总结我校学分制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分制是指以学生取得的学分作为衡量和计算学生

学习量的基本单位，以基本毕业学分作为学生毕业标准的教学管

理制度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。    

第二章  课程与学分 

第四条 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。 

（一）必修课：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基本培养规格，要求学

生必须修读的课程和实践性环节，包括通识必修课、专业基础课、

专业课、实践课程等（占额定总分的 70%-85%）； 

（二）选修课：为突出专业特色，扩大学生知识面，满足学

生个性发展需要，由学生自主选择修读的课程，包括通识选修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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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拓展课等（占额定总分的 15%-30%）。 

第五条 课程学分的计算以专业培养方案设置的学时数为依

据。 

（一）理论教学（含课内实验、上机），16-18学时计 1 学

分； 

（二）集中进行的实践环节，每周计 1学分；分散进行的实

践环节及独立开设的实验课程，20-24学时计 1 学分。 

第三章  学习年限 

第六条 学校实行以基本修业年限为基础的弹性修业年限制

度。 

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等规定，

普通本科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（或五年）。修业年限最长可

以延长两年，最短可以缩短一年，学生应在弹性修业年限内完成

学业。 

第七条 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的时间不计算在弹性修业

年限内，休学的时间计算在弹性修业年限内。 

经学校批准休学创业的学生，修业年限可放宽至基本修业年

限的两倍。  

第八条 学生申请缩短修业年限，须提前一年向所在学院

（系）提出，申请时学分须达到专业培养方案额定学分的 65%（五

年制专业 70%），经教务处批准后，编入毕业班管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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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未修完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

全部内容，可向所在学院（系）申请留校继续学习，经教务处批

准后，转入下一年级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须按规定缴纳费用。 

第四章  选课、重修、免修、免听 

第十条 实行缴费注册选课制度。学生在缴纳注册学费、办

理注册手续后，才能取得选课资格；缴纳学分学费后，才能取得

课程修读资格。 

（一）学生选课应参照专业培养方案按学期进行，有先修后

续关系的课程，应先选先修课再选后续课； 

（二）在读学生每学期一般应选课（不含辅修专业选课学分）

20 学分左右，原则上最低不得少于 10 学分，最高不得超过 30

学分。 

第十一条 实行重修制度。学生首次修读的必修课程（实践

环节除外），考核不合格的可免费补考 1 次，考试作弊的学生不

得参加该课程的补考，未参加补考或补考不合格的应进行重修；

选修课程考核不合格的，可以重修该课程，也可改修培养方案中

的其他课程；实践环节考核不合格的，应进行重修。课程考核合

格但对成绩不满意的可以重修 1次。 

第十二条 实行免修制度。对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，学生已

经修读过或通过自学等途径确已掌握，可以在该课程开课前申请

免修，由开课学院（系）制定考核方案并实施，免修考核的难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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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形式与正常考核一致，考核方案及结果报教务处备案。学生通

过免修考核后，可以办理免修手续并获得该课程学分。 

免修课程以理论课程为主，思想政治理论课、体育课、选修

课、包含实验环节的课程、独立实验课、军训及实习、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等不得免修。 

第十三条 实行免听制度。学习成绩好、自学能力强的学生，

可在开课两周内提出免听申请。经任课教师同意，学院（系）批

准，可以免听课程的部分或全部内容。 

办理免听手续后，学生仍需完成课程的平时作业、平时测验、

实践教学环节并跟班参加课程正常考核，成绩合格的获得该课程

学分。不在免修范围内的课程不允许免听。 

第十四条 学生因身体疾病或某种生理缺陷，经医院证明不

宜上体育课的，可免予跟班上课，但应参加学校和体育教师指定

的其他体育项目的学习和锻炼，经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成绩和学

分。 

第十五条 学生每学期免修或免听课程一般不超过 6 学分。 

第十六条 学生选课、重修、免听课程的费用按照学分学费

标准缴纳。 

第五章  课程考核、学分绩点、成绩记载 

第十七条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。考试成绩可由平

时成绩（课堂讨论、小测验、作业、出勤等）和卷面成绩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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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考查成绩可以采用笔试、口试、实际操作、提交论文（报告）

等不同方式进行评定。 

第十八条 课程考核成绩一般采用百分制，也可采用优（A）、

良（B）、中（C）、及格（D）、不及格（E）五级记分制。 

第十九条 实行课程学分替换制度。对于专业培养方案规定

的课程，若学生已经通过了教学要求和学分相同或较高的其他课

程，可以申请替换课程学分。经过学校批准的交流合作项目，按

相关规定办理课程学分替换事宜。 

第二十条 学生因公、因病、因同时修读的不同课程考核时

间冲突或因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，不能参加必修课程（实践环节

除外）的正常考核，应在考核前申请办理缓考，经批准后可随相

应课程的补考进行考核，成绩以正常考核记载。 

第二十一条 学生无故不参加课程正常考核视为旷考，旷考

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补考。 

第二十二条 补考的课程以实际成绩记载，重修的课程以最

好成绩记载，均在学业成绩表中进行标注；考试违纪、作弊和旷

考的成绩计零分。 

第二十三条 学生学习课程的质量用学分绩点表示。学分绩

点反映了学生学习质量和学业水平的差异，是进行排名、奖励、

评价和推荐选拔的依据。学分绩点计算方法如下： 

（一）采用百分制时，课程绩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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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式中 n 表示课程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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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五级分制时，课程绩点分别为： 

课程考核成绩 优（A） 良（B） 中（C） 及格（D） 不及格（E） 

对应百分制成绩 95 85 75 65 0 

课 程 绩 点 4.5 3.5 2.5 1.5 0 

学生课程成绩合格后进行的重修，课程绩点以初次成绩计

算；经重修、补考合格的课程，课程绩点记为 1。 

（二）课程学分绩点=课程绩点×课程学分数 

（三）平均学分绩点





相应课程的学分

课程学分绩点
P  

第六章  双学位与辅修专业 

第二十四条 双学位及辅修专业的管理参照《山东科技大学

双学位、辅修专业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七章  毕业与结业 

第二十五条  学生在弹性修业年限内，修完专业培养方案规

定的全部内容，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，颁发毕业证书；符合学位

授予条件的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，颁发学位证书。 

第二十六条 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修完专业培养方案规定

的全部内容，未达到毕业要求的，一般准予结业，颁发结业证书。 

学生结业后，未达最长弹性修业年限的可以返校参加考核，

达到毕业要求的，予以换发毕业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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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修读时间已达最长弹性修业年限，仍未达到毕业要求

的，准予结业。 

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9月 1 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

责解释，原《山东科技大学学分制实施办法》（山科大教字〔2015〕

11 号）同时废止。其他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28日印发 
   


